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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庭审

网络平台售药链接中藏“黑话”？
女子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袁婷

网络平台售药链接中竟隐藏

“黑话”， 向社会公众售卖国家规定

管制的精神药品。 近日， 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法院最终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6000元。

电商平台上发现“聪明药”

警方循线追踪发现售卖者

林林是某电子商务平台的老用

户， 一天在浏览网站时一个售卖药

品的链接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个链

接跟其它售卖非处方药的链接有很

大不同， 链接中没有标明药品的名

字， 只显示卖的是“聪明药”， 并

且标称是印度货源。

林林很好奇， 便通过网络搜索

什么是“聪明药”。 结果发现， 这

种药品的有效成分是莫达非尼， 是

一种神经兴奋药品。 林林发现， 莫

达非尼是我国严格管制的一类精神

药品， 是用于治疗发作性嗜睡病等

疾病的一种觉醒促进剂， 不仅不能

达到所谓提高智力的效果， 还具有

成瘾性， 于是林林及时向警方反映

了这一情况。

很快， 民警通过侦查确定了卖

家沙沙。 根据沙沙的供述， “聪明

药” 是自己丈夫从印度带回国的，

她通过网络售卖的方式卖给了多地

的多个买家。

被抓后， 沙沙非常后悔， 对自

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还劝说丈

夫尽快回国接受调查。

售“药”还是售“毒”？

法院:应当认定贩卖毒品罪

承办法官表示， 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

性， 在临床上规范使用具有非常重

要的医疗作用， 但如果脱离管制被

吸毒人员滥用则属于毒品。

我国对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进行严格管制， 出台了 《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非药用类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 及

相关目录， 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进行严格管理。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

座谈会纪要》 指出： 对于向走私、

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吸食、 注射

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

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

神药品的， 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

罚。 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 违反有

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 非法贩卖

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 扰乱

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 沙沙明知莫达非尼的

性质， 是被国家管制的“违禁” 药

品， 售卖“风险高”， 仍在网络平

台上向不特定人贩卖， 波及范围

广， 沙沙也并未对买家购药理由进

行审核， 事实上也缺乏对买家进行

审核和监管的能力。 可见， 沙沙并

非出于医疗目的贩卖莫达非尼， 而

是对药品流入毒品市场持放任态

度， 客观上使被管制的精神药品脱

离监管， 面临被滥用的风险， 应当

认定为贩卖毒品罪。

考虑到沙沙贩卖的莫达非尼依

法进行折算后数量较少， 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还劝说丈夫归

案， 家中还有两个未成年子女需要

抚养等情节， 最终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沙沙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6000元。

建议平台健全管理机制

案件审理过程中， 承办法官通

过类案检索发现全国各地通过网络

平台， 使用诸如“聪明药” 等“黑

话” 售卖管制药品的案件并不罕

见。 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社会

共同发力， 为更好地发挥刑事审判

的指引作用， 在审判工作中贯穿能

动司法， 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

上海二中院在案件审结之后向案件

中的网络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

由于平台在卖家身份审核、 商品

合规性审查、 注意事项提醒等方面尚

存在改进之处， 而且平台采取的是

“个人—个人” 电子商务模式， 偏向

私密的交易方式更是为网络违法交易

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建议：

一、 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强化网络治

理意识。 强化平台监督管理意识， 加

强规则设置和技术保障。 二、 健全网

络治理机制， 加大整治工作力度。 加

强事前审核、 事中监管、 事后惩治。

三、 加强部门沟通协调， 及时移送犯

罪线索。 畅通用户举报机制， 对于查

实的平台非法交易线索， 第一时间移

送公安机关。

司法建议发出后， 该网络平台积

极回复， 表示在今后的管理中将积极

按照司法建议提出的路径加大整治力

度， 进一步提升技术管控能力， 对违

规信息发布进行拦截； 加强商家合规

宣传， 促进商家依法经营； 强化协作

共治， 净化网络交易环境。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一男子以“刷单”

为名诈骗多位邻居共计 60 万余

元。 日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

这起诈骗案提起公诉， 被告人左

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

罚金 5万元。

2022 年 9 月， 戴先生收到

邻居左某某的微信， 请他帮忙在

“快团团” 平台刷单提高店铺信

誉等级， 许诺给予 5%的好处费。

戴先生根据左某某指示， 在左某

某的“快团团” 店铺购买 6 单整

箱五粮液白酒， 共计支付 3.6 万余

元， 之后左某某如约将 6单的好处

费 1800元支付给戴先生。 几天后，

左某某再次找到戴先生刷单， 虽然

上一次的本金尚未归还， 但出于对

左某某的信任以及到手的好处费，

戴先生再次进行刷单， 左某某支付

了相应的好处费。 就这样， 戴先生

一共刷单 32 单， 金额近 20 万元。

对于货款， 左某某迟迟不肯退还。

而相应的好处费， 刚开始左某某还

能定时支付， 之后却以各种理由推

脱。 无奈， 戴先生只得选择报警。

经过调查发现， 小区内同样的

受害者还有很多。 左某某交代， 他

因好赌债台高筑， 就想到刷单诈骗

的方法， 他在“快团团” 平台上挂

上一个链接， 找多名小区邻居虚假

购买， 但是并不像许诺的那样将刷

单的钱款如数退还， 骗来的钱用于

偿还自身债务和支付其他人的好处

费， 这样拆东墙补西墙， 一共骗得

60万余元。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左某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特

别巨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日

前， 宝山区人民法院对左某某作出

如上判罚。

男子以“刷单”为名诈骗邻居60万余元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倪佳

立公司找到博公司要定制一

批盲盒手办， 预付了 70%的款

项， 然而， 收到样品却发现存在

质量瑕疵。 立公司不满意， 便找

了其他供应商另做， 并诉至法院

要求与博公司解除合同退还货

款。 博公司提起反诉， 称这批定

制的盲盒手办不应执行玩具的国

家标准， 立公司中途退单理应赔

给自己损失。 近日， 青浦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合同纠纷案件。

公司定制盲盒，预付3

万却发现样品存瑕疵

立公司想定制一批盲盒手

办， 于是找到博公司， 双方签订

了 《供应商合作协议》， 约定由

博公司为立公司制作盲盒公仔；

博公司先制作模具， 交付打样的

样品， 待确认样品后再完成“大

货”。 立公司支付了 70%的价款

即 3万元。

很快， 立公司收到博公司寄

来的 10 个公仔产前样品， 反馈

样品存在杂质、 异味及细节处理

不够细致等问题， 博公司称样品

是仓促赶制的， “大货” 会更精

细。 立公司称其客户对样品非常不

满意， 于是寻找了其他供应商另

做。 立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博公司

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

立公司诉称， 博公司网站宣传

页面显示产品名称为玩具， 这批定

制盲盒应属玩具类别， 增塑剂含量

应同时符合玩具和模型国标， 还应

符合 《鉴赏收藏用潮流玩偶及类似

用途产品团体标准》。 样品存在较

大异味和瑕疵， 博公司提供的环保

测试报告显示样品原料符合相关标

准。 立公司委托检测部门按照玩具

类标准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样品的

增塑剂含量严重超标， 据此原告要

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

博公司辩称， 这批定制的盲盒

手办属于模型产品， 不属于玩具类

别， 不能以玩具的国家标准作为依

据。 立公司主张的 《团体标准》 也

是在案涉协议签订后制定的， 且立

公司提供的检测样本并非被告提供

的样品。 博公司已为订单开模打

样， 支出成本产生了费用， 立公司

无故取消订单应赔偿被告相应损

失。 博公司据此提出反诉。

法院： 一方返还预付

款，一方赔偿打样费

法院审理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本案中， 立公司主张样品存在

质量问题， 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案涉盲盒商品执行的质量标

准，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但无

论参照何种标准， 现 B 公司否认

检测样本为案涉提供样品， 立公司

提供的检测报告也仅为其单方委

托， 因此该检测报告的证明效力法

院不予确认。 立公司对于质量问

题， 无其余证据予以证明， 并撤回

了质量鉴定申请， 立公司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立公司单方提前取消订单， 已

构成违约， 应赔偿博公司损失。 博

公司为了保证工期， 经立公司默许

先行制作了“大货” 模具， 主观上

是善意， 但其作为专业定作方显然

更有专业优势和风险预判能力， 在

微信沟通交流时未区分样品模具和

“大货” 模具的情况， 由此可能造

成对方错误认知， 也未明确告知立

公司自担先行制作“大货” 模具的

风险， 存在一定过失， 应适当减少

博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

综上， 双方同意解除合同， 最

终法院判决博公司返还立公司支付

的预付款 3万元， 立公司应赔偿博

公司打样损失费 1.5万元。

（文中所涉公司名称均为化名）

定制盲盒手办，样品存质量瑕疵能退货款吗？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我对不起父母， 辜负了母

亲对我的养育之恩。 被羁押以来，

每次家里传来的消息都让我陷入

自责与痛心。” “我年纪尚轻， 希

望早日改过自新……” 一名年轻

的教育工作者， 为吸食大麻， 向

境外人员求购含有大麻成分的电

子烟油， 终落入法网。 近日， 欧

阳某某被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走私毒品罪提起公诉。 经审理，

杨浦区人民法院当庭以走私毒品

罪判处欧阳某某有期徒刑 1年， 并

处罚金 1万元。

“翻墙”买大麻，混入

电子烟油EMS

  据检方指控，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间， 被告人欧阳某

某先后两次通过网络以人民币

1800 元的价格向境外人员求购含

有大麻成分的电子烟油， 并商定

由对方将烟油从境外发货邮寄至

国内。 相关货品经上海入境， 直

接邮寄或转寄至欧阳某某指定地

址。 今年 3 月 15 日， 公安机关在

欧阳某某住处将其抓获， 当场查

获烟弹、 含有烟油的电子烟等。

经鉴定， 涉案烟弹、 电子烟内所

含黄色液体均检出大麻成分 （四

氢大麻酚）。 被告人欧阳某某到案

后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被告人出于个人吸食带有

刺激性烟油目的、 主观恶意不大，

并非实施走私毒品的直接行为人，

应当认定为走私毒品的从犯。” 欧

阳某某的辩护人表示。 那么， 被

告人是否构成走私毒品罪？ 在整

个过程中他又起什么作用？ 公诉

人表示， 走私毒品罪的构成包括

“明知是毒品” 和“进行走私” 两

个基本要求。 本案被告人与卖家

的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泰国发

货”、 “清关”、 “国际快递” 等

涉及跨境物流的名词， 还有卖家

发给他的国际快递物流信息截图，

结合案件中物品的交易价格等，

可证实被告人对物品跨国入境及

该物品系毒品大麻的事实都是明

确知晓， 且积极追求的， 作为走私毒

品的直接正犯， 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

关于走私毒品罪的犯罪构成， 应当以

走私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公诉人进而指出， 被告人通过

“翻墙” 登录境外软件， 主动添加境

外贩毒者， 主动询价要求购买毒品。

在长达数个月的时间内， 被告人多次

催促境外人员发货， 主观上积极追求

发生毒品跨国入境的事实， 客观上对

走私毒品行为最终发生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被告人并非在走私毒品行为

过程中起次要、 辅助作用， 不符合我

国刑法对于从犯的认定条件。

被告人对毒品有依赖性，

不适用缓刑

欧阳某某的辩护人还表示， “被

告人系走私毒品犯罪的初犯偶犯， 积

极认罪认罚， 社会危害性较小， 应当

适用缓刑。”

公诉人表示，“根据我国刑法规

定，走私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被追

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被告人

欧阳某某走私毒品两次的行为， 同样

在量刑时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评价。 结

合被告人具有坦白的法定从轻处罚情

节，且自愿认罪认罚，并在辩护人见证

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符合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可以从

宽处理。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对于被

判处拘役、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

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

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

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可以

适用缓刑。鉴于本案系毒品犯罪，被告

人对毒品具有一定依赖性， 再犯可能

性较大， 综合被告人实施走私行为的

数量、 次数、 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

等， 本案不适用缓刑， 公诉人提出的

量刑建议客观、 公正、 适当。

经审理， 杨浦法院依法当庭以走

私毒品罪判处欧阳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1万元。

“翻墙”网购含大麻“电子烟”
一青年教师因走私毒品罪获刑


